
 

 

 

 

 

 

 

 

 

 

 

 

 

 

 

 

 

关于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关于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专项说明 

 

众专审字（2022）第 04325 号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

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和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出具了众审字（2022）第

04041 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我们的审计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

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的要求，我们对出具上述审计意见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 

（一）无法获取与公司主要资产余额相关的审计证据 

豫金刚石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2020 年中国证

监会通报了豫金刚石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调查情况，并于 2021 年 8 月 9 日下发了《行政处罚及

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告知书中披露涉嫌违法事实如下： 



 

1．2017 年-2019 年通过各类业务虚增收入和利润金额如下： 

业务类型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小计 

饰品收入 225,550,914.58 108,258,472.02 12,549,075.31 346,358,461.91 

饰品收入利润 26,589,088.12 32,712,310.56 4,058,121.74 63,359,520.42 

非饰品收入 88,164,327.44 104,136,405.98 27,173,302.51 219,474,035.93 

非饰品收入利润 28,274,284.77 24,391,944.18 2,944,127.29 55,610,356.24 

股权转让利润   31,766,251.80   31,766,251.80 

2．截止 2019 年末虚增存货、固定资产、非流动资产如下：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虚增存货 628,133,252.58 

虚增固定资产 406,450,000.00 

虚增其他非流动资产 821,418,131.45 

合  计 1,856,001,384.03 

3．豫金刚石公司原实控人及其关联方于 2016 年至 2019 年分别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137,331,793.14元、601,088,154.11元、2,162,085,250.84元和268,980,823.45元，合计3,169,486,021.54

元。 

公司原管理层无法提供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构成明细以及可能存在的还款明细，且公司尚未就

上述预先告知书中提及的涉嫌违法事实对期初余额进行差错更正。基于上述事项存在密切的相互印

证关系，我们无法将涉嫌违法事实涉及金额与公司财务账面记录进行核对。由于上述事项涉及多个

报表科目且金额重大，并对 2021 年末余额有重大影响并具有广泛性。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用于判断上述涉嫌违法事实对豫金刚石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

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主要报表科目例如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其他非

流动资产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的影响，包括存在、完整性、计价和列报等多项财务报表认定。 

 

（二）与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重大且广泛不确定性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基于违规担保和诉讼事项，豫金刚石公司大部分银行账户、应收土地

补偿款和应收理财产品利息、经营用土地、办公和生产厂房以及机器设备、对外投资股权等因诉讼

事项被冻结、查封，银行借款、融资租赁款存在逾期未付且已严重资不抵债；公司管理层仍按照可

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并在财务报表附注十二、其他重要事项.3.(1)中披露了改善持续

经营能力的相关措施，但我们仍无法取得与前述相关措施可实现性相关的充分、适当审计证据，因

此我们无法确定豫金刚石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公允。 

 



 

（三）违规对外担保及诉讼事项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豫金刚石公司由于借款、违规担保及其他重大承诺涉及诉讼 92 项。

虽然豫金刚石公司已计提预计负债 374,107.39 万元。基于豫金刚石公司原实控人涉嫌重大违法事实，

违规对外担保及诉讼事项的完整性我们存在较大疑虑，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

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及诉讼事项的完整性、预计负债计提的准确性。 

 

（四）以前年度审计报告非无保留意见事项的影响在本期尚未消除 

豫金刚石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中所涉“ 抵账及资产减值” 事项、

“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事项、2020 年度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段中所涉“ 前期问题对

财务报表的影响” 事项在本期的情况如下： 

豫金刚石母公司抵账及其他存货期末余额 144,306.84 万元，累计已计提跌价准备 62,878.88 万

元；豫金刚石公司固定资产中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原值为 408,825.28 万元，累计折旧为 112,276.91

万元，仅机器设备累计已计提减值准备 47,201.18 万元。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

定上述前期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初始计量金额及后续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预付加速器产业园购房款期初余额 22,260.48 万元，本期新增 669.09 万元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房

产款，本期未完成实物交接或产权过户手续，公司已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预付股

权转让款 50,000.00 万元及华晶精密往来欠款 11,195.11 万元， 本期仍未收回，公司已转入其他应

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水东路支行划扣资金 22,339 万元，本期仍未收

回，公司已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我们对形成上述资产的交易真实性及商业实质、

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准确性、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均持有疑虑，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确定上述事项的交易真实性、商业合理性，上述其他应收款及坏账准备计价的准确性、

财务报表列报的公允性。 

豫金刚石公司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进行了识别和披露，我们实施了询问、 检查、函证、访谈等

程序，但仍无法消除我们对原管理层关联方关系识别的疑虑，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确定豫金刚石公司对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披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上述以前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非无保留事项仍未消除，且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延续至本期，我

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上述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及相应数据的影响。 

 

 



 

二、重要性水平 

我们获取豫金刚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报表，因豫金刚石为上市公司且存在重大退市

风险，我们选取了收入总额作为基准。因豫金刚石作为上市公司，且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为无法表示

意见审计报告，我们选取了一般水平的经验百分比（5%）进行计算重要性水平，2021 年度重要性水

平为 5000 万元。 

 

三、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十条 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第十一条 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存在多个不确定事项。尽管注册会计师对每个单独的不确定事

项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但由于不确定事项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以及可能对财务报表

产生累积影响，注册会计师不可能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 16 号—审计报告中的非无保留意见》：当存在多项对财

务报表整体具有重要影响的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时，在极少数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可能

认为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是适当的，而非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

单独部分。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 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 

第十二条 如果不能获取有关期初余额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对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 

第十五条 如果前任注册会计师对上期财务报表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并且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的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仍然相关和重大，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11 号—比较信息：对应数据

和比较财务报表》的规定，对本期财务报表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基于上述规定及众审字（2022）第 04041 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所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

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我们认为未发现的错报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对豫金刚石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无法

表示意见。 



 

 

四、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 

 

我们无法判断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豫金刚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1 年

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五、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公司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就

上述涉嫌的违法事实进行自查并更正前期财务报表。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认定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所需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

判断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会计处理是否存在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

规定。 

 

六、上期审计报告为非标意见的情况说明 

由于公司未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

就上述涉嫌的违法事实进行自查并更正前期财务报表，所以上期涉及非标意见的事项仍未消除。 

 

七、编制基础和本专项说明使用者、使用目的的限制 

本专项说明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

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编制，仅供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审核

之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此页无正文）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杨格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钟章魁 

 

 

 

中国，上海                                   2022 年 4 月 29 日 

 


